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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地铁系统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中标情况概述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

及子公司广州南洋电

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南洋

"

）

于近日收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广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

，

集团公司确定为长沙市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

工程

AC35kV

电力电缆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项目的中标单位

，

中标金额为

7,

515.48

万元

。

广州南洋确定为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

110kV

邓村主变电站和广

龙

（

钟落潭

）

主变电站供电系统设备

110kV

交流电力电缆采购项目的中标单位

，

中

标金额为

4,350.24

万元

。

两个项目合计中标金额为

11,865.72

万元

。

二

、

招标方情况介绍

1

、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沙轨道交通

"

）

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

注册资金

50

亿元

，

为国有独资公司

。

主要承担轨道交通项目的融资

、

建设

、

经

营

、

运营

、

管理

。

公司现设立

17

个部门

、

9

个子公司

，

1

个分公司

，

3

个合资公司

，

现

有员工两千多人

。

长沙轨道交通线网由

12

条线路构成

，

总长度为

456

公里

，

基本覆

盖大长沙规划区的城镇密集区

，

涉及长沙市六区二县一市

。

2

、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地铁

"

）

是广州市政府全资的大型国

有企业

，

负责广州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的工程建设

、

运营管理和附属资源开发经

营

。

公司自

1992

年成立以来

，

以服务社会

、

造福人民为宗旨

，

全面贯彻

"

干净

、

整洁

、

平安

、

有序

"

的城市管理要求

，

全力以赴

"

建设好

、

运营好

、

经营好

"

地铁

，

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

近年来

，

公司先后荣获

"

全国文明单位

"

、

"

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

、

"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

、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

"

全

国内审先进集体

"

、

"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

、

"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

"

、

"

国家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企业

"

等荣誉称号

。

招标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招标方均属于大型国有企业

，

具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

三

、

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中标金额占本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

5.25%

，

合同履

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公司本次中标长沙轨道交通项目和广州地铁项目

，

是公司通过品牌效应和市

场知名度主要针对轨道交通重点客户加大开拓力度的重要进展

，

预计将对公司

2016

年全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

四

、

中标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就该两个项目签订正式合同

。

本次中标产品为

110kV

电力电缆及

35kV

电力电缆

，

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

，

且非出口产品

，

所以不存在技术

、

汇率的风

险

，

公司已做好了材料风险控制措施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1

、

长沙轨道交通项目中标通知书

2

、

广州地铁项目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16-037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

、

2

月

1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

、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同意将公司中文名称由

"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

变更为

"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英文名称由

"Bohai Leasing

Co.,Ltd."

变更为

"Bohai Financial Investment Holding Co.,Ltd."

，

公司证券简称

由

"

渤海租赁

"

变更为

"

渤海金控

"

，

股票代码保持不变

。

2016

年

2

月

19

日

，

公司收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

营业执照

》，

详细情况如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6500002285973682

名 称

：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住 所

：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

93

号

法定代表人

：

汤亮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6,184,521,282

元

成立日期

：

1993

年

08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

1993

年

08

月

30

日至

2025

年

08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

市政基础设施租赁

；

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

；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

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

；

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

；

能源

、

教育

、

矿业

、

药业投资

；

机电产品

、

化工产品

、

金属材料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

、

文

体用品

、

针纺织品

、

农副产品的批发

、

零售

，

租赁业务的咨询服务

，

股权投资

、

投

资咨询与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

、

公司董事会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

、

证券简称的说明

根据渤海租赁的发展规划

，

公司拟以租赁业为基础构建多元金融控股平

台

，

充分发挥各金融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

。

目前

，

公司在持续做大做强租赁产业的基础上

，

逐步进入了保险和证券领

域

，

已成为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参股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公司将进一步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

。

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

要求

，

本次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

。

三

、

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

，

并经深交所核准

，

自

2016

年

2

月

23

日起

，

公司证券简称由

"

渤海租赁

"

变更为

"

渤海金控

"

，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

仍为

"000415"

。

特此公告

。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2 日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第一次受限开放期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2月 23日

１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代码

００１７５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２

、

受限开放期及申赎确认原则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

在首个运作周期中

，

本基金的受限开放期为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后的

６

个月对日

。

在第二个及以后的运作周期中

，

本基金的受限开放

期为该运作周期首日后的

６

个月对日

。

上述对日若为非工作日或公历年无该对日的

，

受限开

放期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

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在上述日期无法开放申购与赎

回业务的

，

受限开放期为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

本

基金的每个受限开放期为

１

个工作日

。

在受限开放期赎回本基金

，

本基金将收取赎回费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为本基金在首个运作周期内的受限开放期

。

对受限开放期内投资者提出的

申购

、

赎回申请

，

本公司将有限度地对申购

、

赎回申请进行确认

；

本基金在受限开放期的净赎

回比例为

［

０

，

１５％

］（

即大于或等于

０

，

小于或等于

１５％

）；

申购数量不得超过赎回数量

，

当投资

者的净赎回比例超过

１５％

时

，

本公司将对赎回申请进行比例确认

，

比例确认后的剩余份额不

发起强制赎回

。

３

、

本次受限开放期申购

、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次受限开放期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

共

１

个工作日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

不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提交的申请为无效申请

，

具体业

务办理规则及程序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４

、

受限开放期的净赎回比例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在本次受限开放期

，

本基金的净赎回比例

（

净赎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期前一日基金份额

总数的比例

）

为

［

０

，

１５％

］（

即大于或等于

０

，

小于或等于

１５％

）；

申购数量不得超过赎回数量

。

如本基金受限开放期净赎回数量占比超过

１５％

时

，

则对受限开放期的申购申请进行全

部确认

，

对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受限开放期的净赎回额度

（

即该受限开放期前一日基金份额

总数乘以

１５％

）

加计受限开放期的申购申请占受限开放期的实际赎回申请的比例进行部分

确认

。

如本基金受限开放期净赎回数量占比未超过

１５％

（

含

），

则对受限开放期的申购及赎回

申请全部确认

。

如本基金受限开放期发生净申购时

，

则对受限开放期的赎回申请全部确认

，

对受限开放

期的申购申请按照受限开放期有效赎回申请占受限开放期实际有效申购申请的比例进行部

分确认

。

本基金在受限开放期内

，

将依据上述比例有限度地确认申购

、

赎回申请

，

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能面临因不能全部赎回基金份额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

５

、

申购业务

（

１

）

申购金额限制

直销中心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

万元

，

追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

限制

。

其他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或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

（

目前仅对个人投资者开通

）

每

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元

，

追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销售机构另

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在受限开放期

，

因为申赎比例限制导致投资者申购金额不满足上述条

件的

，

以注册登记机构最终确认的申购金额为准

。

在本基金受限开放期

，

本公司将有限度地对申购

、

赎回申请进行确认

，

具体参见上文

“

４

、

受限开放期的净赎回比例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

的说明

。

（

２

）

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

客户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１２％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３２％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的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３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８％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６

、

赎回业务

（

１

）

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不设最低赎回份额

（

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但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

份时

，

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全部赎回

。

在本基金受限开放期

，

本公司将有限度地对申购

、

赎回申请进行确认

，

具体参见上文

“

４

、

受限开放期的净赎回比例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

的说明

。

（

２

）

赎回费率

在本基金受限开放期

，

赎回费率为

１％

７

、

基金销售机构

（

１

）

直销机构

本公司深圳总部

。

（

注

：

直销中心包括本公司直销柜台及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

电子交易直销前置式自助前

台

（

具体以本公司官网列示为准

））

（

２

）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

东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

信期货有限公司

、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浙

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嘉实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北京恒

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

（

大连

）

有限公司

、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

大泰金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中证金牛

（

北京

）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奕丰科技服务

（

深圳

）

前海有限公司和和耕

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８

、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

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９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本基金的销售机构查阅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

书

》

等法律文件

，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

力相匹配的产品

。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ｉｇｗｆｍｃ．ｃｏｍ

）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垂询相关事宜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国信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国信证券

”）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

，

新增国信证券销售景顺长

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

００１９７５

）。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

一

、

销售机构信息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

（

办公

）

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联系人

：

周杨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３６

网址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３６

网址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２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ｉｇｗｆｍｃ．ｃｏｍ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Ｏ 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低

碳科技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兴业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

，

新增兴业银行销售景顺长

城低碳科技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４

）。

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销售机构信息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中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

：

高建平

联系人

：

陈丹

电话

：（

０５９１

）

８７８４４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２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ｉｇｗｆｍｃ．ｃｏｍ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Ｏ 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6-18

债券代码：112165� � � � �债券简称：12德豪债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 德豪债”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根据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

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

募集说明书

》

"

）

的有关约定

，

发行人有

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决定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本

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为

5.95%

，

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

，

公司选择上

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35

个基点

，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年利率为

6.30%

并固定不变

。

(

注

：

1

个基点为

0.01%)

2．

根据本公司

《

募集说明书

》

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

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

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

3．

回售价格

：

100

元

/

张

。

4．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12

德豪

债

"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12

德豪债

"

的收盘净价为

100.090

元

/

张

，

略高

于回售价格

。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

，

但后续交易价格可能发生变动

，

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

5．

票面利率调整公告日

：

2016

年

2

月

22

日

。

6．

回售登记期

：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

7．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6

年

3

月

21

日

（

因

2016

年

3

月

20

日为休息日

，

故本

次回售资金到账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8.

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期间利

息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

简称

"12

德豪债

"

，

代码

"112165"

。

3．

发行人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4．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8

亿元

。

5．

债券存续期限

：

5

年期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

6．

债券利率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95%

（

债券存续期的前三年

），

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7．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

决定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

，

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

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

（

含本

数

），

其中

1

个基点为

0.01%

。

8．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

内进行登记

，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

或选择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9．

起息日

：

2013

年

3

月

20

日

。

10．

付息日

：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

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11．

信用级别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2．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

13．

上市时间及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

二

、

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

(2013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

)

票面年

利率为

5.95%

，

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

；

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

，

公司选

择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35

个基点

，

在本期债券后

2

年

(2016

年

3

月

20

日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

)

的票面利率为

6.30%

并固定不变

。

三

、

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

、

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

2．

回售登记期

：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

3．

回售价格

：

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以

10

张

（

即面值合计

1,000

元

）

为

一个回售单位

，

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

4．

回售登记办法

：

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

，

在回

售登记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当日可以撤单

，

每日收

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

，

不能撤销

，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

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

，

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

额

，

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

(

限申报登记期内

)

。

5．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

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

，

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调整的决定

。

6．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

2016

年

3

月

21

日

（

因

2016

年

3

月

20

日为休息日

，

故

本次回售资金到账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

四

、

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6

年

3

月

21

日

（

因

2016

年

3

月

20

日为休息日

，

故本次

回售资金到账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期间利息

，

票面

年利率为

5.95%

。

每手

"12

德豪债

"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9.50

元

（

含

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7.60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3.55

元

。

3．

付款方式

：

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

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

金账户中

，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

账户中

。

五

、

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

。

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

后将被冻结

。

六

、

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

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

国税函

[2003]612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

责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

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鄄

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

代扣代缴

。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七

、

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邓飞

、

章新宇

联系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

联系电话

：

0756-3390188

传真

：

0756-3390238

邮政编码

：

519085

2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张海梅

、

郑云桥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方圆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

：

010-88027189

邮政编码

：

100044

3

、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

：

邓虹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联系电话

：

0755-21899323

邮政编码

：

518038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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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广夏 公告编号:2016-013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关于召开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的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书面

、

传真

、

电子邮件和电话形式发出

。

二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

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董事王天林

、

李延群

、

张智谋

、

柏青

、

赵明杰

、

独立董事张文君

、

袁晓玲

、

赵恩慧出席本

次会议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四

、

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公司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

“

退市风险警示

”，

并将公司证券简称由

“

＊ＳＴ

广夏

”

变更为

“

银广夏

Ａ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因公司董事变动

，

导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出现空缺

，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保障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

根据专门委员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

经王天林董事

长提名

，

会议同意

：

１

、

补选王天林董事为战略委员会主任

，

李延群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

２

、

补选张智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

３

、

补选赵恩慧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

柏青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

４

、

补选赵恩慧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特此公告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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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交易能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

尚

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６

条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被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证券

简称变更为

“

＊ＳＴ

广夏

”。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８３８．６０

万元

，

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１

条第

（

三

）

款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起继续被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二

、

公司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

一

）

公司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毕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１３．２．１５

条第

（

一

）

款所述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

《

民事裁定书

》

批

准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公司管理人将

《

重整计划

》

交由公司执行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完成了

《

重整

计划

》

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

、

股票划转

、

资产处置和债务清偿等实质性工作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

银民破产字第

２－１３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

。

（

二

）

公司在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满足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３．２．１１

条所述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全部条件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定向回购和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获得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复

，

公司向宁夏国

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５

家企业发行

８７２

，

６７０

，

９８４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宁夏

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将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回购注销

。

重组完成后

，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

公司定向回购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工作实施完

毕

，

已满足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３．２．１１

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全部条

件

：

１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向

公司出具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６ＹＣＡ１０００４

号

《

验资报告

》；

公司发行的

８７２

，

６７０

，

９８４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登记至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５

家企业名下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上市

；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

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完成注销手续

。

２

、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

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控股企

业

，

主营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

仓储和物流

、

机电和车辆维修

、

酒店管理

，

酒店

、

住宿

、

餐饮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农副产品种植

、

加工

、

销售

。

该公司是一个完整的经营主体

，

在进

入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

３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的净利润为

７

，

６６１．９９

万元

。

４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４

年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备考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４ＹＣＡ１０４８－６

）

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５ＹＣＡ１００７７

），

本次重组完成前后上市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变动幅度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２７

，

４１３．４０ ５１８

，

１０８．６４ １７８９．９８％ ２７

，

５９５．４４ ５１８

，

００９．０７ １７７７．１５％

负债总额

１３

，

２９７．５８ １１１

，

８９７．９２ ７４１．４９％ １３

，

４８９．１２ １１７

，

４０３．１２ ７７０．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１４

，

０６５．９８ ４０６

，

１６０．８７ ２７８７．５４％ １４

，

０５６．３８ ４００

，

５５６．０１ ２７４９．６４％

营业收入

４９１．０５ ２８

，

７３７．３７ ５７５２．２２％ ８３８．６０ ６７

，

５０８．１０ ７９５０．０５％

利润总额

１８．１３ ７

，

３４２．０６ ４０３９６．７５％ １７６．５７ １７

，

４９９．５９ ９８１０．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５．９９ ６

，

１４４．２０ １０２４７４．２９％ １１７．２８ １５

，

７８２．０９ １３３５６．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３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０．１１ ６３７０．５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

，

重组完成后

，

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

，

经营业绩明显改变

。

（

三

）

公司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３．２．１

条规定的对股票交易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其他情形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均为正值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营业收入为

１

，

８２８

万元

，

大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４

、

希格玛会计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审计意见

；

５

、

不存在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

，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

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情形

；

６

、

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

，

且公司股票已停牌两个月

的情形

；

７

、

不存在因欺诈发行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或者因涉嫌欺诈发行罪被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的情形

；

８

、

不存在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

、

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

９

、

不存在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

１０

、

不存在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

、

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情形

；

１１

、

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的情形

；

１２

、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存在退市风险的情形

。

（

四

）

公司不存在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成立至今

，

认真履行公司

《

章程

》

赋予的各项

职权

，

恢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

；

公司大额债务已在

《

重整计划

》

执行过程中予以清偿

，

不存在银行账户

、

资金和资产被冻结

、

质押的情形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至今

，

公司不存

在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资金或违反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

综上

，

公司已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

且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

因此

，

公司董事会决

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

“

退市风险警示

”，

并将公司证券简

称由

“

＊ＳＴ

广夏

”

变更为

“

银广夏

Ａ

”。

公司股票交易能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

尚存在不确定

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2016年第 2 期)

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开始正式运作

，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本基金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的运作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完成对本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

资产类别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买入返售证券

９６．６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３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

本公告中的投资组合

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

特此公告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2月 23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联泰

”）

签署的销售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

上海联泰开始销售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１９９０９

）、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１９００２

）、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４１６

）、

华安深证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４１５

）、

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４１７

）、

华安中证

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４１８

）、

华安创业板

５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

代码

：

１６０４２０

）、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４１９

）。

投资者可在

上述产品的申购期内到上海联泰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申购等相关业务

。

一

、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１

、

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

对通过上海联泰申购

／

定投上述指定基金的个人投资者给予费

率优惠

。

活动具体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

２

、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

３

、

费率优惠内容

活动期间

，

个人投资者通过上海联泰申购

／

定投上述指定基金的

，

原申购

／

定投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手续费率按原手续费率

４

折优惠

，

即实收定投

／

申购费率

＝

原定投

／

申购费率

×０．４

；

原

定投

／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等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定投

／

申购费率执行

。

４

、

重要提示

（

１

）

上述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的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

２

）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上海联泰的规定为准

。

二

、

详情请咨询

：

１

、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２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凯石财富

”）

签署的销售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凯石财富开始销售如下基金

，

投资者

可在下述基金的申

（

认

）

购期内到凯石财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申

（

认

）

购等相关业务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１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２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０３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Ｂ ０４１００３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４

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５

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７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８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０９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０４００１０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１１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１２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０４００１３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１５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１６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１８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１９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２０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２１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２２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０４００２３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２５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２６

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３５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３６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０４００３７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３８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Ｂ ０４００３９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４００４０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０４００４１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４５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

０４００４６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７０８

华安安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９０５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０７２

华安大国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４９

华安国际龙头（

ＤＡ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０００６１４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４４５

华安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３１２

华安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０３１３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７１

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２２７

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１９９４

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２３９

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０２４０

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０４０１８０

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联接基金

０４０１９０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２９４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１４９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０１５０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２８

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３９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３１１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９０

华安新机遇保本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８２

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８００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０４

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３１２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Ａ ０００２１６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Ｃ ０００２１７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７２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３７３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０３７６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６９４

一

、

费用优惠活动

（

一

）

费率优惠内容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

，

投资者通过凯石财富申

（

认

）

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上述基金的

，

享有一定的折扣优惠

。

（

二

）

费率优惠期限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实行

，

截止时间将另行公告

。

（

三

）

费用优惠活动适用范围

１

、

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凯石财富处于正常募集期

、

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

（

认

）

购手续费

。

２

、

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凯石财富申

（

认

）

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业务的手续

费

，

不包括基金赎回

、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

３

、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凯石财富所有

，

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

４

、

重要提示

（

１

）

上述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的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

２

）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凯石财富的规定为准

。

二

、

咨询办法

１

、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 １７８ ０００

网址

：

ｗｗｗ．ｌｉｎｇｘ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